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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部门）主要职能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是市司法局管理的行政机构，主要承担对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罪犯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思

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和劳动改造，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任务。
    主要职能包括：

     1.  贯彻执行有关监狱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制订本市狱政管理和罪犯教育改造、劳动生产、生活卫生等方面的规

章制度。
　 2.  管理指导监狱正确执行刑罚、依法治监，提高监狱管理水平，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

　 3.  制定监狱的布局规划和新建、改建、扩建方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4.  负责监狱系统人民警察警用装备、狱政装备的配置和管理工作。

     5.  负责规划、部署监狱系统的经济工作，管理所属单位的生产、财务、基建等工作。

     6.  负责编制、申报监狱系统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及其他各项经费。

　 7.  按规定负责本市监狱系统国有资产的管理。

     8.  负责监狱人民警察的配置、教育、培训、奖惩工作，负责干警队伍建设；负责工勤人员的招录、评聘和工资管理及劳动保护工作。

     9.  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组织开展对在押罪犯的社会帮教和刑满释放人员的结对帮教工作。

　 10.负责有关行政复议受理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

     11.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部门）机构设置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本部以及下属17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6家，
事业单位2家，具体包括：
　　1．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本级）
　　2． 上海市军天湖监狱
　　3．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4．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5． 上海市司法警官学校
　　6． 上海市北新泾监狱
　　7． 上海市五角场监狱
　　8． 上海市周浦监狱
　　9．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10．上海市青浦监狱
　　11．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
　　12．上海市新收犯监狱
　　13．上海市女子监狱
　　14．上海市宝山监狱
　　15．上海市南汇监狱
　　16．上海市四岔河监狱
　　17．上海市吴家洼监狱
　　18．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老干部活动中心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
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
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
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



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3年，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收入预算336,51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24,465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39万元；事业收入为零；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为零；其他收入12,047万元。
　　支出预算336,51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324,465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39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预算324,465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39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为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零。财政拨款支出主
要内容如下：
　　1.“公共安全支出”科目220,739万元，主要用于监狱人民警察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安全警戒设施建设经费、监狱用房及
配套设施维修经费、信息化项目建设及维护经费等项目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29,660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等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科目16,122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医疗保险等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科目57,944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等住房改革支出。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3,244,647,340 一、公共安全支出 2,327,857,757

　　1、一般预算资金 3,244,647,34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6,595,423

　　2、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161,223,617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住房保障支出 579,437,243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120,466,700

收入总计 3,365,114,040 支出总计 3,365,114,040

2023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327,857,757 2,207,391,057 120,466,700

204 07 监狱 2,327,857,757 2,207,391,057 120,466,700

204 07 01 行政运行 2,055,129,735 2,055,129,735

204 07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869,594 52,869,594

204 07 04 罪犯生活及医疗卫生 916,000 916,000

204 07 05 监狱业务及罪犯改造 622,400 622,400

204 07 06 狱政设施建设 103,063,765 35,190,865 67,872,900

204 07 07 信息化建设 1,061,017 1,061,017

204 07 50 事业运行 27,883,073 17,806,573 10,076,500

204 07 99 其他监狱支出 86,312,173 43,794,873 42,517,3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6,595,423 296,595,423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96,595,423 296,595,423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2023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项目 收入预算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5,888,700 35,888,7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79,160 579,16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72,121,143 172,121,143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5,959,220 85,959,22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47,200 2,047,2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61,223,617 161,223,617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1,205,617 161,205,61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60,475,837 160,475,837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729,780 729,78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79,437,243 579,437,243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579,437,243 579,437,24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9,189,591 289,189,591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90,247,652 290,247,652

3,365,114,040 3,244,647,340 120,466,7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327,857,757 2,068,866,971 258,990,786

204 07 监狱 2,327,857,757 2,068,866,971 258,990,786

204 07 01 行政运行 2,055,129,735 2,053,919,945 1,209,790

204 07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869,594 52,869,594

204 07 04 罪犯生活及医疗卫生 916,000 916,000

204 07 05 监狱业务及罪犯改造 622,400 622,400

204 07 06 狱政设施建设 103,063,765 103,063,765

204 07 07 信息化建设 1,061,017 1,061,017

204 07 50 事业运行 27,883,073 14,947,026 12,936,047

204 07 99 其他监狱支出 86,312,173 86,312,17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6,595,423 295,325,623 1,269,8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96,595,423 295,325,623 1,269,800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3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5,888,700 34,666,700 1,222,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79,160 531,360 47,8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72,121,143 172,121,143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5,959,220 85,959,22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47,200 2,047,2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61,223,617 161,205,617 18,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1,205,617 161,205,61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60,475,837 160,475,837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729,780 729,78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79,437,243 579,437,243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579,437,243 579,437,24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9,189,591 289,189,591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90,247,652 290,247,652

3,365,114,040 3,104,835,454 260,278,586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预算资金 3,244,647,340 一、公共安全支出 2,207,391,057 2,207,391,057

二、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6,595,423 296,595,423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卫生健康支出 161,223,617 161,223,617

四、住房保障支出 579,437,243 579,437,243

收入总计 3,244,647,340 支出总计 3,244,647,340 3,244,647,340

2023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2,207,391,057 2,068,866,971 138,524,086

204 07 监狱 2,207,391,057 2,068,866,971 138,524,086

204 07 01 行政运行 2,055,129,735 2,053,919,945 1,209,790

204 07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869,594 52,869,594

204 07 04 罪犯生活及医疗卫生 916,000 916,000

204 07 05 监狱业务及罪犯改造 622,400 622,400

204 07 06 狱政设施建设 35,190,865 35,190,865

204 07 07 信息化建设 1,061,017 1,061,017

204 07 50 事业运行 17,806,573 14,947,026 2,859,547

204 07 99 其他监狱支出 43,794,873 43,794,87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6,595,423 295,325,623 1,269,8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96,595,423 295,325,623 1,269,800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5,888,700 34,666,700 1,222,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79,160 531,360 47,8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72,121,143 172,121,143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5,959,220 85,959,22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47,200 2,047,2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61,223,617 161,205,617 18,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1,205,617 161,205,61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60,475,837 160,475,837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729,780 729,78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 1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79,437,243 579,437,243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579,437,243 579,437,24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9,189,591 289,189,591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90,247,652 290,247,652

3,244,647,340 3,104,835,454 139,811,886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3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2023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648,244,971 2,648,244,971

301 01 基本工资 290,588,153 290,588,153

301 02 津贴补贴 1,608,724,722 1,608,724,722

301 03 奖金 24,286,958 24,286,958

301 07 绩效工资 6,129,190 6,129,190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72,121,143 172,121,143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85,959,220 85,959,22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12,825,958 112,825,958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48,379,659 48,379,659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911,937 1,911,937

301 13 住房公积金 289,189,591 289,189,591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8,128,440 8,128,440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
分类科目编码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31,028,164 431,028,164

302 01 办公费 8,854,744 8,854,744

302 02 印刷费 1,145,500 1,145,500

302 03 咨询费 260,000 260,000

302 04 手续费 87,000 87,000

302 05 水费 19,312,000 19,312,000

302 06 电费 24,426,000 24,426,000

302 07 邮电费 20,612,880 20,612,88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67,550,064 67,550,064

302 11 差旅费 12,156,392 12,156,392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1,112,000 1,112,000

302 13 维修(护)费 37,830,555 37,830,555

302 14 租赁费 1,179,000 1,179,000

302 15 会议费 454,350 454,350

302 16 培训费 12,877,144 12,877,144

302 17 公务接待费 2,632,700 2,632,7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950,000 950,000

302 25 专用燃料费 5,400,000 5,400,000



302 26 劳务费 30,595,400 30,595,4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1,971,600 1,971,600

302 28 工会经费 38,182,899 38,182,899

302 29 福利费 52,073,280 52,073,28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320,000 10,32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8,156,900 58,156,9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2,887,756 22,887,756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2,218,544 12,218,544

303 01 离休费 12,218,544 12,218,544

310 资本性支出 13,343,775 13,343,775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1,380,775 11,380,775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1,963,000 1,963,000

3,104,835,454 2,660,463,515 444,371,939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2,023.56 111.20 263.27 1,649.09 617.09 1,032.00 43,698.28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3年机关运行
经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023.56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2.43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111.2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649.09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1.93万元，主要原因是编制内公务车辆的计划更新购置减少。其
中：公务用车购置费617.09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1.93万元，主要原因是编制内公务车辆的计划更新购置减少；公务用车运行费
1,032.0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263.27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0.50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国务院“约法三章”及《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压缩公务接待费0.50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3年上海市监狱管理局（部门）下属16家机关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43,698.28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3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17,536.2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8,484.61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940.30万元、政府采
购服务预算8,111.33万元。2023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2,270.44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
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2,982.94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的全覆盖。其中，编报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19个；政策绩
效目标为零、涉及预算资金为零；项目绩效目标118个，涉及预算资金20,787.29万元。



                                             上海市北新泾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北新泾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983警、沪DD105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
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勤车辆，保证日
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北新泾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北新泾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
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北新泾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北新泾监狱物资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北新泾监狱固定资
产管理细则》、《上海市北新泾监狱项目管理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北新泾监狱预算
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北新泾监狱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51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五角场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五角场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842警、沪BD642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
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五角场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
勤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五角场监狱负责具体实施，五角场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
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五角场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五角场监狱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五角场监狱固定资
产管理办法》、《上海市五角场监狱建设项目管理细则》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五角场监狱资金
审批、报销、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五角场监狱内部控制手册》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44.0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上旬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司法警官学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深入推进监狱人民警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高新警集中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
训词要求为根本遵循，紧紧围绕上海监狱中心工作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筑牢对党忠诚思想根基，大力强化政治
意识、职业意识、法治意识、底线意识。项目实施时间为期2023年度，培训计划50000人次（含新进民警培250人）。重点围绕政治培训、公务员初任培训、监管业务基
础培训、警体实战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培训五个模块分步分类推进，立足监管主业，抓牢工作重心，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新形式、新要求，拓宽业务培训广度，兼顾
培训的深度，全面覆盖监狱工作各方面，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上海监狱人民警察队伍。
二、立项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及司法部、市司法局、市监狱局，关于初任公务员和新招录
监狱人民警察及在职民警警衔晋升、政治轮训等相关培训培养、岗前教育、执勤上岗要求等进行立项。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司法警官学校（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警官培训中心）组织实施。
四、实施方案
    重点围绕警察职业素养培训、公务员初任培训、基层跟班见习、监管基础实务培训、警体实战技能培训、比武竞赛考核等六大模块分步分类推进。采取党建引领与
培训过程相结合、延续传统与打造特色想结合、全面培训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点块推进与系统整合相结合、夯实理论与聚焦实战相结合、激活内驱与用活外促相结合的
方法措施。
五、实施周期
    2023年全年（含7-9月新进民警培训）。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预算1115万元，其中财政资金125万元，用于培训资料费10万元，现场教学费12.5万元，伙食费90万元，其他费用12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吴家洼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吴家洼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625警、沪BD900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
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吴家洼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
勤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吴家洼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吴家洼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
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吴家洼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吴家洼监狱预算管理办法》、《上海市吴家洼监狱采购工作规
定》、《上海市吴家洼监狱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吴家洼监狱采购工作规定
》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吴家洼监狱内部控制手册》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44.0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上旬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青浦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青浦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987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
利开展与实施，青浦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勤车辆，保证日常执法
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青浦监狱负责具体实施，青浦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
成。项目严格按照周浦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青浦监狱项目管理办法》、《青浦监狱采购作业工作细则》、等管理制度。经费使
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青浦监狱经费预算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青浦监狱内部审计工作实施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
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申请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6.68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未成年犯管教所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885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
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未成年犯管教所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勤
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负责具体实施，未成年犯管教所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所负责人鲍家松任组长，分管领导王俊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
、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物资采购管理办法》、
《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项目管理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
度，严格按照《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6.0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周浦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周浦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889警  沪DD003警）使用时间已经到达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
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周浦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勤
车辆保证执法执勤业务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周浦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周浦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人组
成。项目严格按照周浦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周浦监狱项目管理办法》、《周浦监狱采购作业工作细则》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
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周浦监狱经费预算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周浦监狱内部审计工作实施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
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76.0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女子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女子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776警）已使用15年、行驶22万公里，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够
顺利开展与实施，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勤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
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女子监狱负责具体实施，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审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项目严格执行监狱相关财务内控管理制度，严把项目的采购比选、合同签订、支出审批、资产验收等各环节的审核关。根据《上海市女子监狱物资采购管理细则》、《
上海市女子监狱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上海市女子监狱政府采购管理细则》、《上海市女子监狱合同管理细则》、《上海市女子监狱预算及收入支出结余内控管理细
则》等系列管理制度，总务科负责招标及固定资产实物管理、法制科负责合同监督管理、财务科负责支出监督、监审室负责项目经费使用的过程监督。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公开招标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5.5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新收犯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新收犯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600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
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新收犯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勤车辆，保
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新收犯监狱负责具体实施，新收犯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
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新收犯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新收犯监狱物资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新收犯监狱固定资
产管理细则》、《上海市新收犯监狱项目管理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新收犯监狱预算
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新收犯监狱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6.0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监狱总医院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789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
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监狱总医院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勤车辆，保
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监狱总医院负责具体实施，监狱总医院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总医院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
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我院已制定《上海市监狱总医院设备、物品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固
定资产实物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我院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内部财务控制制度》执行，严格按照《上海
市监狱总医院内部控制手册》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6.0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提篮桥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DD007警、沪BD985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
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提篮桥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
勤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负责具体实施，提篮桥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
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行政固
定资产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财务报销管理办法》、《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预算编制、执行管理细则》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内部审计实施细则》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76.0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交通工具购置及更新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DD108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
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勤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
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白茅岭监狱负责具体实施，白茅岭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
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白茅岭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白茅岭监狱物资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固定资
产管理细则》、《上海市白茅岭监狱项目管理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白茅岭监狱预算
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六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4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六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4.6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南汇监狱交通工具购置及更新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南汇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665警）已使用16年、行驶已超20万公里，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确保执法执勤工作能
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购置及更新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勤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顺
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南汇监狱负责具体实施，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法制、财务、监审等部门负责人
组成。项目严格执行监狱相关内控管理制度，严把项目的采购比选、合同签订、支出审批、资产验收等各环节的审核关。根据《上海市南汇监狱物资采购管理办法》、
《上海市南汇监狱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上海市南汇监狱项目管理实施办法》、《上海市南汇监狱合同管理实施办法》、《上海市南汇监狱预算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上海市南汇监狱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办法》等系列管理制度，总务科负责招标及固定资产实物管理、法制科负责合同监督管理、财务科负责支出监督、监审室负
责项目经费使用的过程监督。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执行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公开招标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6.0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2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军天湖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军天湖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887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
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军天湖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勤车辆，保
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军天湖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军天湖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审等部门负责
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军天湖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军天湖监狱内部控制管理手册》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
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军天湖监狱资金审批及报销管理规定》执行，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6.0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宝山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宝山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886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了确保执法执勤工作
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宝山监狱根据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勤车
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宝山监狱负责具体实施，上海市宝山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
责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宝山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宝山监狱物资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宝山监狱固定资产管
理细则》、《上海市宝山监狱项目管理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宝山监狱预算经费使用
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宝山监狱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申请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26.0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四岔河监狱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四岔河监狱原有执法执勤车辆（沪BD508警、沪DD055警）使用时间已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此，为了确保
执法执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四岔河监狱根据监狱局统筹部署，制定了交通工具更新购置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执法执勤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的执法执
勤车辆，保证日常执法执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立项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1]2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行[2011]180号文）；
    3、《上海市机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4、《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沪司狱通[2018]18号）。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四岔河监狱负责具体实施，四岔河监狱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监狱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总务、财务、监察等部门负责
人组成。项目严格按照上海市四岔河监狱相关采购、资产、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监狱内部已制定《上海市四岔河监狱物资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四岔河监狱固定资
产管理细则》、《上海市四岔河监狱项目管理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方面，监狱内部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四岔河监狱预算
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执行，严格按照《上海市四岔河监狱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办法》实施监督，保障资金的合法合规及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整体建设期预计四个月，分二个阶段完成,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个月）项目前期准备: 1、办理原执法执勤车辆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资产评估、申请报废及购置批复，拍卖处置等。2、旧执法执勤车辆退
牌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2个月）采购工作：1、通过政府采购流程采购新车，验收并上牌； 2、做好固定资产入账及付款流程审批工作。
    项目整体进度计划安排合理紧凑。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从前期申请报废处置、退牌到后期采购新车验收上牌，实施周期为4个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76.0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购置上牌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老干部活动中心业务开展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老干部活动中心业务开展经费，主要为监狱局离退休老同志学习、生活和各类活动的保障工作。为履行职能，更好地服务老同志，中心开设保健咨询室、乒乓房、
棋牌室、文娱活动室等。
二、立项依据
    根据市编委沪编[2015]596号文件，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老干部活动中心于2015年12月建立，核定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核定10名事业编制。主要承担本市监狱系统
离（退）休老同志开展科学、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动，支部组织生活，丰富老同志精神文化生活发挥阵地建设，在加强和改进老同志思想工作中的作用，并做好服务工
作职责。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综合管理部牵头，业务部和服务部具体负责。 按年度工作计划和老同志活动情况有序提供支部活动学习会场和兴趣小组活动场所，按需求提供保健咨询
服务，确保局离退休老同志的学习、生活及各类活动正常运行。项目经费使用方面，执行严格的申请、审批、使用制度，严格按照《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老干部活动中心
内部财务控制实施细则》执行，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总进度计划在2023年1月至12月。为履行职能，更好地服务老同志，中心开设多个兴趣组队；在上海市老龄大学开办了监狱局老干部专班等；还要举办各
个专题讲座等和大型的专题活动等。
    兴趣组队：银龄警韵合唱团、银龄炫羽舞蹈队、银龄摄影沙龙、萨克斯等，每周实施上课。
    老龄大学专班：时装班、舞蹈班、中医养生班、民族舞蹈班、点心班等，每周上课一次。
    大型专题活动：银龄文化艺术节、银龄文化艺术节棋牌赛、银龄书画展、学习成果汇报演出等，一年一次。
五、实施周期
    2023年全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85.85万元，其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和结算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制服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人民警察换发“99”式警服是全国机关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人民警察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加强监狱警察队伍建设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为组织和安排好全
国换装工作，司法部决定从200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换装工作。监狱局根据每年的换装要求和标准，编制采购计划。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司发通【1999】125号 司法部关于转发《公安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99”式警服换装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2015）司计字128号《关于司法行政系统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有关事宜的通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财政部 公通字【2002】53号《关于印发〈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供应办法〉的通知》。
三、实施主体
    2010年9月，为规范和加强上海监狱人民警察服饰的供应和管理，落实《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供应办法》（公通字[2002]53号）等司法部、公安部
、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结合上海市的实际情况，印发《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民警被装供应管理规定》，明确由上海市监狱局装备处负责上海市各监狱
、未成年犯管教所、监狱总医院的警察被装的计划编制、被装供应等工作，并明确上海监狱警察的被装的发放标准。
四、实施方案
    1、2023年1-4月，启动各品种招投标工作，包括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等。
    2、2023年5-9月，完成合同签订及各品种购置工作和部分品种的配发、结算工作。
    3、2023年10-11月，完成全年被装配发及结算工作。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贯穿2023年全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投资1815.1493万元。本项目资金于2022年向市财政提交预算申报，计划于2023年11月底前完成全部项目的采购和结算工作。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